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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见右边

（2022）浙0106民初9181号
张麟：本院受理原告罗永琼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偿还借款本金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庭
（5）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775号

石峰、杭州富屋万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本院对原告宋宪飞与被告雷隽与第三人石峰、杭
州富屋万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被告雷隽在法律规定的上诉期限内提
起了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等材料
【案号：(2021)浙0108民初5775号】。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等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610号

魏华营：本院对原告唐高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
民初46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魏华营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高唐喜借款本
金10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资金占用费(以10000元
为基数，自2022年9月3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魏华营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高唐喜公告费650元；驳回原告
高唐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元，由被告魏华
营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4946号

陈祈(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西邮村华家埭210
号)：本院受理原告卢剑与被告张顺军、陈祈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111民初49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
由被告张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
卢剑借款本金3万元，支付自2015年9月27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的借款利息（自2015年9月27日起至
2020年8月19日止，以借款本金3万元为基数按月利
率2%的标准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以借款本金3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的
标准计算)。二.被告张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卢剑律师费2500元。三.被告陈祈对上述
第一项和第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
1745元，由被告张顺军、陈祈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果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4063号

郑康(男，1986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杭州市桐庐县城南街道春江路龙潭小区2幢604室)：
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山东合悦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与
被告郑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方式和
地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原告山东合悦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
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5000.02元及利息、逾期违约金、
代偿费(2018年9月2日起以5000.02元为基数,按年利
率24%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22年8月
29日为4856.69元);判令被告承担原告追索债权支付
的律师费3500元、公告费等；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
内和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28日上午9时在
桐庐县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2楼速裁法庭公开开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532号

桐庐美迪丽儿童游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
庐县城南街道环城南路555号3层F324号。法定代
表人：刘华丽）、楼晓（男，1977年10月29日出生，汉
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紫荆苑10幢401室)：本院
已经受理原告华锋与被告桐庐美迪丽儿童游乐有限公
司、楼晓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因你们不居住在注册登记所在地，又无其他
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华锋提出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培训费4631.01元及自
2022年5月3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LPR计算的
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3.判令被告承担
公告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17日10：00时在本院第
五法庭公开开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914号

张书铭（3522281988****0056）、宁波海曙铭达
广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剑英与被告张书
铭、周慧、宁波海曙铭达广告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
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当事人诉讼须知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02月17日09：30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450号

北京辛巴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长沙岳麓分公司、北京

辛巴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原告长沙银盆岭奥克斯商业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辛巴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长沙岳麓分
公司、北京辛巴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22）浙
0212民初845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305号

张磊：原告范成裕与被告张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
123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440号

天津金瑞园林艺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
江绿龙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金瑞园林艺术有
限公司、恒大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2月10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983号

段渊渊、马子丰、凌卫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你们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7983号民事判决书、（2022）浙
0212民初7983号民事判决书之一、（2022）浙0212民
初7983号民事判决书之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288号

李国发：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与被告李国发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122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943号

欧斌：原告宁波市跃昇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
欧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2民初11943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姜山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651号

李丽、董加勇：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横河兴邦渔具厂与
凌新祥、李丽、董加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参加诉讼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
于2023年2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031号

夏国庆：本院受理原告朱世强与被告夏国庆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9031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
法律后果告知书、缴费通知书。本院判决：被告夏国庆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朱世强借款
500000元并支付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8
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前按同
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
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计付。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领
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092号

王亮:本院受理原告应竺文与被告王亮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10092号民事判决书及
不履行法律文书警告书，判决如下：被告王亮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应竺文价款10000元并支
付自2022年10月12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价
款1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王亮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王亮负担，因已由原告应竺文预交，由被告王亮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应竺文。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320号

徐军兵:本院受理原告李凤军与被告徐军兵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9320号民事判决书及不
履行法律文书警告书，判决如下：被告徐军兵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李凤军借款2000元。本案
受理费50元，由被告徐军兵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徐军兵负担，因原
告李凤军已预交，由被告徐军兵在履行判决义务时一并

支付原告李凤军。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杭州湾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8003号

方浩立：本院受理李任玮与被告方浩立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
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47926.4元，及以此为基数自起
诉之日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计算的逾期利息；2、判令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2月20日09时20分
在本院马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873号

成运相：本院受理朱旭栋与被告成运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
款17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2
月20日10时00分在本院马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308号

玉山县万福箱包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1123568676468R）、张善波（公民身份号码
3623231972****1318）：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君御
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玉山县万福箱包厂、张善波与
第三人宁波远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
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之内。并定于2023年2月8日10
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604民初7315号

贺家豪：原告叶骥成诉被告贺家豪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
诉要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44500元，支付
利息损失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自2022年10月1日起
至2022年10月31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暂计135.35
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被告自2022年8月
19日起因个人需要，陆续向原告借款，原告根据被告要
求通过微信共计向被告转账44500元（其中包括代被
告支付的餐饮费817.40元）。2022年8月30日，被告
向原告出具借条，明确尚欠原告44500元，于2022年9
月30日之前还清。因被告至今未归还借款，故起诉，
望判如所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
定于2023年3月1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望你准时出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执清7号

申请人杨汝进向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申请个人债
务集中清理。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8日
受理（2022）浙0304执清7号杨汝进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
案，并指定陈林慧（浙江省温州市中诚公证处公职管理人）
担任杨汝进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杨汝进的债权人应
于2023年1月29日前向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陈林慧
（联系人：陈林慧、王晓慧；联系电话：0577-86095078、
13091931555；地址：温州市瓯海区东垟东路南瓯嘉园一
组团1幢201室）申报债权。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23年1月31日上午9时在
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遵守防
疫要求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特204号

本院受理章斌申请宣告章大荣死亡一案，申请人章
斌称，章大荣自2013年6月离家之后下落不明，经多方查
找也杳无音讯。经查，章大荣身份情况为：章大荣，男，
1962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镇碓坊
桥 村 杨 家 店 40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25196208132217。现发出寻人公告，望章大荣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462号

吴兴织里邱秀娟制衣厂：本院受理的原告胡鑫旭与
被告吴兴织里邱秀娟制衣厂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
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吴兴织里邱秀娟
制衣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鑫旭货
款2899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525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1085元，由
被告吴兴织里邱秀娟制衣厂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2民初6066号

封程岭：原告王利洋诉被告封程岭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522民
初6066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告知
书。判决内容：被告封程岭给付原告王利洋借款18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付清。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610元，由被告封程岭承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
上诉事项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4535号

应禄、施春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明优工贸有限公
司管理人与被告应禄、施春燕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1、被告应禄、施春燕对
浙江明优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未清偿的破产债
权合计人民币74981090.52元承担赔偿责任，并归入浙
江明优工贸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2、本案诉讼费用由
上述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2月15日14时30分在本院
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34号之一

2022年6月20日，本院根据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易派服饰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浙江易派服饰有限公司无异
议债权总额18091335.04元。目前浙江易派服饰有限
公司可接管的资产评估价值为0元。本院认为，债务人浙
江易派服饰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且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2月2日裁定宣告浙
江易派服饰有限公司破产。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6069号

胡整洁(住浙江省永康市方岩镇铜坑村华川路５８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7007063616)：本院受
理原告胡林烽诉被告胡整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
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6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自2022年4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暂算至起诉之日的利息为31200元）；二、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
万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3
年2月15日上午09时00分，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
芝英人民法庭1号审判庭，请你准时参加庭审。逾期将
依法裁判。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03民初4935号

龚和欢：本院受理原告张琛为与被告龚和欢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2022）浙1003民初4935号]，因无法向
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告知权利义
务通知书、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等，同时送达（2022）浙
1003民初4935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
理。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的借款
本金计人民币375000元；二、判令被告因其逾期还款
而应当向原告承担并支付的利息损失暂计人民币
1253.42元（375000元为基数，自该笔借款期限届满之
日即2022年5月31日起，至实际全部还清日止，暂算
至起诉之日2022年9月30日合计123天，按照银行同
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年利率3.85％计算）；三、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合并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未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
权利。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韩鸿独任审理，于2023年2
月24日8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728号

蔡森权：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6728号原告
黄令平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3年2月19日)。原告
起诉要求：1.判令你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45000元，并
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20日8时
5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23破103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王青青的申请,裁定受理王青青
（公民身份号码:331023198908186625）个人债务清理
一案,并于2022年12月14日指定浙江嘉瑞律师事务所
为王青青管理人。你（或你单位）应在2023年2月25
日前向王青青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财富金融中心西楼 3404 室；联系人：戴盛，
13858853212）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参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王
青青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王青青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3年3月1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九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居民身
份证或其他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及律师执业
证。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3破申5号

遂昌县人民法院根据浙江创元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的申请在2022年11月30日作出(2022)浙1123破申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遂昌县成联商贸有限公司
(下称“成联商贸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丽水新时
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成联商贸公司
债权人应于2023年2月3日(农历正月十三)前向管理
人(地址：浙江省丽水市人民街615号商会大厦12楼:联
系人:陈君巧;联系电话:13385884905)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成联商贸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向成联商贸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

本院定于2023年2月8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遂昌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7破2号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根据陈兴东的申
请。于2022年11月24日裁定受理景宁汇煜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12月16日指定
浙江南明律师事务所为景宁汇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
理人。景宁汇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3年2月1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浙江
省丽水市莲都区中东路557号三楼；邮政编码：
323000；联系人：曾伟梅；联系电话：13666560702)。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景宁汇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景宁汇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3年2月2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21民初3883号

张苏杏(浙江省平阳县水头镇上林村）：原告董民华
与被告杨永清、张苏杏、李振林健康权纠纷一案，因你
去向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特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21民初
388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限被告杨永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董民华定残后护理费
49844.16元；二、限被告张苏杏、李振林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董民华定残后护理费
58151.5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100元（原告已预交），公告费560元，
合计3660元，由原告董民华负担2160元，被告杨永清
负担420元，被告张苏杏、李振林共同负担1080元（此
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催112号

旭川化学品销售（苏州）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温岭大溪支行出具的出票人为浙江韩狮泵业
有限公司、票号为3130005151242958的承兑汇票，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六条
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